 
 

如炬之光

——记云南省洱源县邓川法庭白族法官李炬海

 

本报记者  李 阳  茶 莹  本报通讯员 刘学斌

 

 
    5个多小时的颠簸，记者一行从大理南涧县来到了高原明珠洱海的发源地——洱源县。尽管有些疲惫，但还是一眼就能看见面前那位面庞黝黑、浓眉大眼的法官。他满面笑容地招呼着：“记者们辛苦了，快休息一下，喝杯水！”这人就是李炬海，洱源县邓川人民法庭庭长。

也许是身上流淌着的白族血液赋予了他执著、真诚和直爽的性格，东家调停、西家劝解，就是这样一份“婆婆妈妈”的工作，让李炬海效力了24年，热爱了24年。

 

他被百姓称作“门神”

 

“我保证矛盾绝不上交，一定守好洱源的南大门！” 4年前，李炬海当着院长的面，撂下了这句话。

 

    邓川法庭辖区的中和村承担着烤烟种植任务。该村在落实种植面积时，发现有两户村民的土地合同期已届满，而该地却被继续占用。村委会多次做工作，两户仍拒不退还。案子到了邓川法庭，李炬海深入实地调查，在三天的时间里，十多次做当事人的疏导工作，终于达成了调解协议，一起涉及全县烤烟生产中心工作的涉农纠纷得到了圆满解决。

 

在一起土地侵权案中，李炬海20多次走访、10多次做不同层次群众的思想工作，成功化解了这起随时可能发生冲突、上访的案件。当地干部群众说：“我们本来是不同意调解的，完全是你的工作精神和作风感动了我们。”

 

每办结一起案件，李炬海都要认真总结思考，慢慢的，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。采访中，有记者对他的这些方法很感兴趣。可在李炬海看来“方式方法是因人而宜、因事而宜的。最重要的是有耐心，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当事人感受到你的真心。”

 

20多年来，李炬海办理了2000多件案子，调撤率达80%以上，没有一件被改判和发回重审。

 

   “有案子就到邓川法庭，法官公平公正，没有断不了的官司。”在邓川百姓的心中，李炬海就是他们的“门神”。

 

    他形容自己像刺猬

 

都说基层法官难做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大多数当事人都是文化素质较低、收入不高的农民群众，这势必给案件审理工作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。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，练就了李炬海敢于碰硬的本领。

 

“多大的一点钱，我不给你又怎么样，有本事去告我。” 在一起蒜种买卖合同纠纷案中，被告收到原告货物拒绝付款，并恐吓对方。李炬海在了解案情以后，通知双方当事人到法庭进行调解。可被告对李炬海的调解工作不屑一顾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我有钱，但我不给，我看你李庭长拿我怎样？”

 

李炬海不信这个邪。他多次做被告的思想工作，设身处地对其讲明利害关系。最终被告如数偿还原告货款，并握住李炬海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这些年我尽管在生意上赚了钱，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知道得太少，是李庭长给我上了一课。当初出言不逊是我的不对，我向李庭长道歉。”
 

有的案件当事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，又仗着自己身家丰厚或与有关人员有交情，对李炬海的调解置之不理，甚至利诱、恐吓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李炬海总是重复着那句话：“在我眼里，每一个案件都只有原告与被告，没有特殊，更没有超越法律的人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”

 

事后有人问他，难道你就真的不怕吗？李炬海微微一笑：“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要能解决乡亲们的烦心事。”

 

短平的头发，目光坚定而刚毅，眼前的李炬海不仅仅是百姓们常说的“乡土法官”、“平民法官”，还应是“铁腕法官”。

 

    他所在的法庭硕果累累

 

邓川法庭工作条件有些艰苦，4名干警只有一台电脑。但是，法庭简而不乱，简而有章。

 

《权利义务通知书》、《举证责任书》、《诉讼风险告知书》等被制成宣传栏醒目地悬挂在审判庭门口，庭长办公室的墙上整齐地张贴着各种岗位职责、管理制度和学习制度。

 

“群众满意是我最大的追求”，这是邓川法庭的公开承诺。作为庭长，李炬海把一切工作的基点都放在便民、利民上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迄今为止，李炬海共组织巡回审理各类民事案件1000多件次；办理当事人申请的减、缓、免交诉讼费案件16件，减、免诉讼费两万多元。

 

李炬海在法院工作的24年中，有20年是扎根在邓川法庭。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使他深深感受到：法庭工作做得好，人民群众就信任你，亲近你；法庭工作做得差，人民群众就冷落你，疏远你。

 

在他的带领下，近年来，邓川法庭先后获得县级“文明单位”、“人民满意的政法单位”、市级“集体三等功”、省级“优秀法庭”等多项殊荣。

 

“他既是一名好法官，也是一名好庭长。”这是洱源县法院院长高忠明对他的评价。

 

     一天的采访即将结束。夜幕悄悄降临，不远处的苍山显得更加深邃、沉静。辽阔的苍穹，繁星点点，如水之明，如炬之光，像极了那些普通的基层法官们。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
 
 

